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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审理后认为，就本案所涉保险，双方明确约定
到期自动续保并自动划扣缴纳保费。王某娟自2021至
2023年度均顺利续保，已形成对保险产品续保方式的
合理预期，其于 2024 年按照以往方式在双方
指定账户中汇入足额款项，应视为已申请续
保，某甲保险公司未划扣保险费。虽然迁移后
的公众号发布了公告通知停售，但某甲保险公
司未能明确有效告知王某娟，致使王某娟未能
顺利续保，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二原告合理信赖
利益，应承担相应缔约过失责任。同时，考虑
到原告亦存在未及时查看保费续缴情况等因
素，综合全案酌定被告赔偿原告损失3709.32元。

该案判决后，各方当事人均服判息诉。判决现已
生效。 （人民法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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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前：为自己或家人购买保险是抵御风险的手段，但有时保险也可能出现不“保险”的情况。

浙江一女子给父亲连续投保，第四年父亲因事故受伤，找保险公司却被拒赔，这是为何？

江苏一大哥受保险代理人蒙骗，被转走账户内40多万元。保险公司需承担责任吗？

北京一女子私自为丈夫投保了一款人身保险产品，保险责任包含身故保险金，丈夫知道后，

要求解除保险合同并退还保费。那么保费能退回吗？

今天的《故事绘》就来看看保险那些事。

为自己或家人购买保险
是抵御风险的手段，但若投
保时被保险人不知情，保险
合同是否有效，保费能否退
回？近日，北京市东城区人
民法院审理一起保险合同纠
纷案。

2022 年 1 月 27 日，张某
的妻子苏某经某保险公司业
务员曹某的推销，为张某投
保了一款人身保险产品。保
险责任包含重大疾病保险金
及身故保险金，保险期限为
终身，每年保费5540元。

苏某并未详细了解保险
内容，在曹某作相关介绍后，
便通过其发送的投保链接在
手机上投保。投保人和被保
险人的签名都是苏某自己签
的。曹某既未提醒苏某与张
某沟通投保事宜，也未确认
被保险人签字是不是张某。

然而，张某对此却不知情。直至 2024
年4月，张某才得知妻子为自己投保了。张
某随后多次与某保险公司电话沟通，要求
解除保险合同并退还保费。沟通无果，
2024年 9月，张某向东城法院起诉，要求确
认保险合同无效，保险公司退还已经交纳
的3年保费1.6万余元。

很多人以为保险公司的业务员就是保险公司的员
工，其实不然，大多数保险公司的销售人员并非其正式
员工，而是保险代理人，双方之间并不存在劳动合同关
系，签订的是《保险代理合同》。

与用人单位对员工职务行为的侵权后果承担替代责任
不同，按照代理法律关系，保险公司在保险代理人的代理行
为构成有权代理或者表见代理时，才承担该代理行为的法
律后果。因此，保险公司承担的是过错责任，而非无过错责
任。保险公司如果能够举证证明其在选任保险代理人时尽
到了充分的注意义务，并且在日常管理中已经采取了防范
保险代理人超越授权范围或者从事违法违规活动的必要措
施，则其无需为保险代理人的不法行为承担法律后果。

办案法官提醒，
个人是自身财产安全
的第一责任人。敏感
个人信息一旦泄露或
者非法使用，容易导
致个人财产甚至人身
安全受到危害，因此

对于生物识别、个人身份证
等信息应当在自己控制范围
内进行使用。

（现代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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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城法院审理认为，在案证据显示，投
保过程中张某并未参与，某保险公司也并
未与张某沟通。某保险公司作为专业的保
险机构，应当对取得被保险人的同意承担
举证责任。其虽主张投保人与被保险人是
夫妻关系，但根据我国保险法的规定，无论
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之间是否具有特定的人
身关系(被保险人为投保人的未成年子女的
除外)，投保人与保险人订立以被保险人死
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合同，均
需要征得被保险人的同意并且认可保险金
额，也均不能免除保险人确认被保险人真
实意思的义务。

涉案保险合同不仅包含死亡给付条件，
还包含重大疾病的给付条件，并非单纯以死
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险种。东城法院认
为，根据保险法的立法精神，单纯以死亡为
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合同，如果未经
被保险人书面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该合同
无效；含有死亡、疾病、伤残以及医疗费用等
保险责任的综合性人身保险合同，如果未经
被保险人书面同意并认可死亡责任保险金
额，该合同死亡给付部分无效。

法院最终确认涉案合同中以死亡为给
付保险金条件的部分无效，判决保险公司
退还投保人苏某保费8310元。

（法治日报）

投保人为父亲连续投保三年，第四
年父亲因事故受伤，申请理赔后却被保
险公司告知续保未成功，并称此前公司
已在微信公众号上发布该产品停售公
告，保险公司还应赔偿吗？近日，浙江省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审结一起人身保
险合同纠纷案。

2021年 2月 28日，王某娟为其父王
某明向某甲保险公司投保意外伤害保
险、附加意外伤害医疗保险、附加意外住
院津贴医疗保险，保险期间为一年，保险
单中特别约定：保单自动续保，并按照投
保时填写的缴费信息自动划账缴费，缴
费成功后保险期限自动延续。上述保险
到期均续保。2024年 2月，临近保险期
间届满，王某娟照旧向指定账户中汇入
足额款项供保费划转。

2024年 5月 11日，王某明因骑行电
动自行车发生交通事故受伤，花费医疗
费 3.6 万余元，按照保单可赔付金额为

9453.3元。后王某娟向某甲保险公司申请理赔。
某甲保险公司拒赔，并告知王某娟，某乙保险公司

整体受让某甲保险公司资产、负债，原某甲保险公众号
已迁移至某乙保险公司，且已为客户自动关注某乙保
险公众号。2023年12月28日，某乙保险公众号发布了
关于停止销售部分保险产品计划的公告。计划中包含
王某娟投保的保险产品，该保险产品自2023年12月31
日起即停售。王某娟投保的保单于2024年2月28日期
满已失效，且保险产品已停售无法续保。被投保人王
某明在期外发生意外事故，某甲保险公司不承担赔付
责任。

王某娟遂查看指定账户，发现保险公司未划扣保
费，保单未续保成功。王某娟、王某明认为，自 2021年
至 2023年便通过双方指定账户自动划账缴费连续投
保，某甲保险公司迁移微信公众号并发布公告通知产
品停售，对一般人而言，难以在公众号众多消息中注意
到该信息，若知晓停售，其本可选择其他保险产品。王
某娟、王某明遂将某甲保险公司诉至法院，要求其按照
保单赔付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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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公司未明确有效告知
赔偿部分损失

江苏南通的老
李退休后手上有一
些闲钱，购买了某保
险公司的分红类保
险产品，一来二去熟识了该保险公司的
业务员小冒，两人处成了忘年交。一日，
小冒以帮助老李整理保单为由，让老李
刷脸把他的保险账户登录到小冒手机中
该保险公司的APP上，老李没多想就照
办了；小冒又以账户认证等理由，将老李
的手机、身份证、银行卡拿来注册了支付
宝，并且把老李的支付宝账户登录到小
冒自己的手机上，绑定了老李的银行卡。

做完这一切，小冒便把老李保险万
能账户内的 20万元提现到老李的银行
卡中，再通过老李的支付宝账户转账到
他自己的银行账户，小冒第一次得手后
发现老李并没有发现，愈发胆大，又通过

老李的支付宝账户把老李银行卡内40余万元陆续转到
他自己的银行账户。

东窗事发后，小冒因诈骗罪、盗窃罪锒铛入狱，但是
他骗取、窃得的钱财早就因他参与网络赌博被挥霍一
空，老李气不过，认为是保险公司的员工诈骗造成了他
的损失，于是把保险公司告到了法院。近日，江苏南通
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结此案。

南通中院二审审理认为，本案中，保险公司已经举
证平时通过让保险代理人签署承诺书、定期培训、会议
宣讲、个别访谈等一系列制度对保险管理人进行监督、
管理，公司在选任、管理方面不存在过错。保险公司也
设置了人脸认证、密码验证、短信通知等措施保护客户
资金安全。按照正常流程操作，保险代理人不可能接
触到客户的账户资金。老李将自身的生物识别、特定
身份、金融账户信息供小冒使用导致小冒可以随意操
作其账户，此举对财产安全造成的风险已经无法由保
险公司通过正常的制度或者措施进行防范。鉴于老李
对个人敏感信息具有妥善保管的义务，而保险公司对
老李个人敏感信息泄露造成的财产损失并不存在过
错，故无需承担赔偿责任。后经调解，保险公司自愿补
偿老李 2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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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代理人非正式员工
法律后果由谁承担？

含死亡责任的保险合同
需征得被保险人同意

说法

法院审理

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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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的“死亡保险”
我不知情，退钱！

大哥，您的保险
都交快两年了

您这保险产品
已经停售了

我买的保险是
自动划账缴费

您的资料
都给我
我帮您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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